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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所得稅法之規定，在我國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

理人之外國營利事業取得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者，原則上

應由扣繳義務人按給付額（即外國營利事業之「收

入」）辦理就源扣繳（一般而言，扣繳率為20％）。

然而，我國營利事業依據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之規

定，係以收入減除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作

為營利所得，再按20％之稅率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亦即，我國營利事業於課徵所得稅時，得核實減除相關

成本費用，但外國營利事業則否，此一差別待遇，似與

所得稅法上量能課稅原則、客觀淨值原則及平等課稅原

則之要求不盡相符。

不過，財政部發布之所得稅法第八條規定中華民國來源

所得認定原則（下稱「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15點

規定，外國營利事業取自我國之所得經扣繳義務人辦理

扣繳後，外國營利事業得檢具相關文件，向我國稽徵機

關申請核實減除成本費用以重行計算所得額，並退還溢

扣之稅款。此一制度，理論上得以解決外國營利事業在

所得稅法上，必須按「收入」而非「所得」課徵所得稅

之問題。然而，在實務上，外國營利事業依來源所得認

定原則第15點規定向稽徵機關提出申請時，往往會面

臨諸多挑戰與困難，不僅申請流程可能曠日廢時，且最

終可能僅能認列部分之成本費用，致該制度之美意不能

完全獲得貫徹。本期將以外國公司因專利權受我國廠商

之侵害而取得之賠償金為例，說明外國公司就其取自我

國之賠償金申請適用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15點規定可

能發生之問題，並提出本刊之看法。

再者，財政部於108年間，增訂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15

點之1之規定，容許外國營利事業就其取自我國之勞務

報酬及營業利潤，按一定之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

計算所得額課稅，但外國營利事業必須於「取得收入

前」提出申請，始有該點規定之適用。此一規定之意

旨，基本上與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15點之規定相同，

均係為使外國營利事業得以就其「所得」在我國負擔納

稅義務。惟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15點之1對於證明文件

之要求，其強度較該原則第15點之規定為低，且外國

營利事業可選擇不按實際發生之成本費用認定淨利率，

而依同業利潤標準推計其所得額，故該規定施行後，許

多外國營利事業均有意透過該規定減輕其在我國之稅捐

負擔。儘管如此，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15點之1所規定

之「取得收入前」，其意義為何？外國營利事業係於何

時「取得收入」，其判準為何？似有疑問，容有進一步

之探討之必要。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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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公司因專利權受因侵害而
取自我國廠商之賠償金，其所
得額如何認定？

案例背景

我國A公司經美國B公司（在我國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以侵害其所有之專利權為由，向美國法院

提起侵權訴訟。在訴訟進行中，A公司與B公司達成和解，雙方約定A公司須向B公司支付美金300萬之和解

金，且和解契約中並未訂定相關稅捐應由何造當事人負擔之條款。A公司於支付賠償金予B公司時，是否應

辦理扣繳？又A公司如辦理扣繳，B公司有無任何減輕其稅負之方法？

案例分析

我國廠商因侵害外國公司專利權而給付之賠償金，屬於

外國公司之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應於我國課徵所得稅

依據財政部66年8月20日台財稅第35580號函（下稱

「66年函」）之規定，外國公司因專利權或商標權受

侵害而自我國廠商取得之賠償金，屬於該外國公司之

「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性質上為「其他所得」），因

此該外國公司於我國境內如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

人，我國廠商於給付時，應按20％扣繳所得稅。

另針對損害賠償是否應課稅之問題，財政部83年6月16

日台財稅第831598107號函（下稱「83年函」）雖規

定：「二、訴訟雙方當事人，以撤回訴訟為條件達成和

解，由一方受領他方給予之損害賠償，該損害賠償中屬

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部分，係屬損害賠償性質，可免納

所得稅；其非屬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部分，核屬所得稅

法第14條第1項第9類規定之其他所得，應依法課徵所

得稅。三、所稱損害賠償性質不包括民法第216條第1

項規定之所失利益。」惟在實務上，稽徵機關多認為該

函僅適用於債權人為「個人」之案件。再者，即使認為

83年函得適用於債權人為「營利事業」之情形，如屬

侵害專利權之損害賠償，該賠償金一般而言亦非屬「所

受損害」之填補，而較接近於「所失利益」之賠償。

根據上揭法令，在本篇所舉之案例中，A公司應於依和

解契約給付賠償金予B公司時，就美金300萬之給付總

額，按20％之扣繳率辦理扣繳（扣繳稅額為美金60萬

元），故B公司實際取得之賠償金為美金240萬元。

01 2021年7月

境外 境內

B公司

A公司

涉及侵害美國B公司擁有之專利權，美國B公司於美國法院

提起侵權訴訟，在訴訟進行中，A公司與B公司達成和解，

雙方約定A公司須向B公司支付300萬元之損害賠償金

智慧財產權
支付損害賠償金

提出侵權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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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外國公司因專利權受因侵害而取自我國廠商之賠償金，其所得額如何認定？

外國公司得依照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15點規定，向稽

徵機關申請減除相關成本費用以重行計算所得額，並退

還溢扣之稅款

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15點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

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外國營利事業，若取得我國

來源之勞務報酬、租賃所得、營業利潤、機會中獎之獎

金或其他收益，且已由扣繳義務人按規定之扣繳率扣繳

稅款者，該外國營利事業得自取得收入之日起5年內，

檢具有關帳簿、文據或其委託當地會計師之查核簽證報

告，向我國稽徵機關申請減除上開收入相關之成本、費

用，以重行計算所得額並退還溢扣之稅款。

以本篇所舉案例而言，B公司於A公司就美金300萬元之

賠償金辦理扣繳後，得向稽徵機關提出申請並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請求將相關成本費用（例如：律師費、鑑定

費等等）自美金300萬元之收入中減除，以核實計算其

所得額。假設經稽徵機關核認之成本費用為美金160

萬，則稽徵機關即應退還美金32萬元之溢扣稅款予B公

司，其計算方式為：〔已扣繳稅額美金60萬元−（收入

美金300萬元−成本用費160萬元）×扣繳率20％〕=美

金32萬元。

2021年7月

外國公司就其取自我國之損害賠償，倘無其他稅捐減

免途徑可資適用（例如：租稅協定），固然可依來源

所得認定原則第15點之規定，透過申請減除相關成本

費用以重行計算所得額之方式，降低其在我國所應負

擔之所得稅。

然而，依據KPMG稅務團隊之經驗，外國公司在向稽徵

機關提出申請時，可能會面對以下問題：

‒ 外國公司自我國廠商取得之賠償金，性質上是否

全數為「其他收益」，從而得依來源所得認定原

則第15點規定減除相關成本費用？例如：如該賠

償總額中包含未如期給付賠償金而產生之遲延利

息，該利息部分究屬外國公司之「利息收入」或

「其他收益」？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 外國公司如何證明其所主張之成本費用與取自我國

廠商之賠償金收入有關？倘若外國公司係利用同一

訴訟同時請求二間以上之我國及外國廠商給付賠償

金（此在專利權侵害訴訟實務上，並非罕見），則

相關成本費用應如何分攤？

‒ 如外國公司已出具當地會計師簽證之協議程序執行

報告，稽徵機關可否再要求外國公司提供帳簿、文

據或其他資料供核？

對此，本刊認為，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15點之制度目

的，在於使外國營利事業得就其「所得」而非「收入」

在我國負擔納稅義務，以符合量能課稅原則與客觀淨值

原則，同時維護外國營利事業與我國營利事業在課稅上

之公平性，並非在給予外國營利事業稅捐優惠或減免稅

捐之特別待遇。

詳言之，我國營利事業依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之規

定，應以其收入減除相關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之純益

額作為營利所得，並按20％之稅率課稅。然而，對於外

國營利事業之取自我國之課稅所得，所得稅法係規定按

「給付額」（即收入）進行扣繳，且扣繳率亦為20％。

由此可見，我國營利事業係按所得之20％課徵營利事業

所得稅，但外國營利事業卻須負擔收入之20％之所得

稅，兩者間顯然存在差別待遇。準此而論，來源所得認

定原則第15點針對「在計算所得時，理論上應減除成本

費用之收入類型」，容許外國營利事業於所得稅按「給

付額」經扣繳後，向稽徵機關申請核實認定成本費用以

重行計算所得額課稅，並退還溢扣稅款，顯然係為衡平

所得稅法對於外國營利事業之所得採取就源扣繳方式完

稅，在技術上無法考慮其成本費用，導致僅能對其「收

入」課稅之不合理現象。

考量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15點係為實現客觀淨值原則及

維護租稅公平之制度，尚非給予外國公司之租稅優惠，

稽徵機關於取得賠償金之外國公司依該規定申請核實認

定成本費用以重行計算所得額課稅時，不應採取過度保

守或嚴格之態度。是以，在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15點之

審核上，稽徵機關宜採取下列作法，以合理保障自我國

廠商取得賠償金之外國公司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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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66年函之意旨，肯認外國公司取得之賠償金，

屬於得減除成本費用重行計算所得額課稅之「其他

收益」；

‒ 在成本費用證明文件之強度要求上，應予適當

放寬；

‒ 如有成本費用必須分攤之情形，外國公司如能夠提

出合理之分攤方法，即應予以核認；

‒ 外國公司已提出當地會計師出具之協議程序執行報

告者，稽徵機關僅於報告內容有重大疑義或錯誤

時，始要求外國公司進一步提出相關帳簿、文據或

其他資料供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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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15

點之1規定之「取得收入」應如
何認定？

案例背景

外國A公司與其在我國境內之子公司B公司訂定集團管理服務合約，約定自109年1月1日起，由A公司提供B

公司財務、會計、人力資源、法務、資訊系統等集團管理服務，並按月開立服務費帳單予B公司。

A公司於109年4月1日，就其向B公司提供集團管理服務所產生之服務報酬，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依所得稅

法第八條規定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下稱「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15點之1規定，適用淨利率及境

內利潤貢獻程度計算所得額課稅。

稽徵機關嗣於109年7月5日核准A公司之申請，並於核准函明示：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之適用期間，

為109年4月1日起至111年3月31日為止。又B公司雖於取得A公司開立之服務費帳單當日，即於帳上認列服

務費支出（A公司則相應於帳上認列服務收入），但迄至稽徵機關同意A公司申請之日為止，B公司尚未給

付任何服務費予A公司。試問：B公司於給付109年1月份至3月份之服務報酬予A公司時，可否按稽徵機關核

准之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辦理扣繳？

04 2021年7月

案例分析

有意適用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15點之1規定之淨利率及

境內利潤貢獻程度計算所得額課稅者，應於「取得收入

前」提出申請

財政部於108年9月26日增訂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15點

之1之規定，並於同日發布「外國營利事業申請核定計

算中華民國來源所得適用之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程

度作業要點」（下稱「作業要點」），明定外國營利

事業取得屬於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勞務報酬」及

「營業利潤」者，得於「取得收入前」，向該管稽徵

機關申請適用「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計

算所得額課稅。

核准適用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之期間為109年4月1日起至111年3月

31日為止，則B公司於109年7月5日後給付109年1月份至3月份之服務報酬

予A公司時，得否適用？

1/1
109年

7/5 3/31

稽徵機關嗣核准外國A公司之申請，並於核准

函明示：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之適用期

間，為109年4月1日起至111年3月31日為止

稽徵機關核准適用期間之截止日

外國A公司就其向B公司提供集團管理服務所產生之服

務報酬，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適用淨利率及境內貢獻

程度計算所得額課稅

4/1
開立帳單予B公司，但B公司尚未付款 開立帳單予B公司，但B公司尚未付款 B公司於109年7月5日後始給付服務報酬予外國A公司

外國A公司與其在我國境內之子公司B公

司訂定集團管理服務合約



©  2021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05 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15點之1規定之「取得收入」應如何認定？

經稽徵機關核准之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可否適

用於「適用期間前已發生，而於適用期間內獲得給付之

收入」？

承前所述，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15點之1僅明文規定，

外國營利事業必須於「取得收入前」提出適用淨利率及

境內利潤貢獻程度計算所得額之申請。惟關於「取得收

入」之認定，究竟係指「收入認列於帳上之時點」（即

「入帳日」），抑或應該筆收入獲得給付之時點（即

「給付日」）為準？來源所得認定原則及作業要點均無

明確之定義。

根據KPMG稅務團隊之經驗，稽徵機關目前就來源所得

認定原則第15點之1的申請案件，其核准之適用期間通

常係以「申請函送件之日」作為始日。同時，稽徵機關

於核准函上一般僅會敘明：就核准之適用期間內取得之

中華民國來源收入，同意按申請適用之淨利率及境內利

潤貢獻程度計算其所得額課稅，而不會進一步說明所謂

「核准之適用期間內取得之中華民國來源收入」，是否

包含「於核准之適用期間前已發生，而於適用期間內獲

得給付之收入」？

按照KPMG稅務團隊與稽徵機關討論之結果，雖有部

分稽徵機關認為「核准之適用期間內取得之中華民國

來源收入」，係指「於核准之適用期間內發生並認列

於帳上之收入」，從而不包含「於核准之適用期間前

已發生，而於適用期間內獲得給付之收入」；然而，

亦有部分稽徵機關認為，只要「收入係於適用期間內

獲得給付」，即可按經核准之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

程度計算所得額課稅。就此而論，稽徵實務對於來源

所得認定原則第15點之1所稱「取得收入前」之解

釋，似未有統一之見解。

2021年7月

在我國所得稅制之下，對於外國營利事業獲取之「勞務

報酬」及「營業利潤」，係以其「是否構成中華民國來

源所得」而決定是否應於我國課稅；勞務報酬或營業利

潤構成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時，如果外國營利事業在我國

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即應以就源扣繳之

方式完稅，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按「給付額」（即

外國營利事業之「收入」）扣繳20％之稅款。

然而，基於量能課稅原則下「客觀淨值原則」之要求，

所得稅本應以「所得」而非「收入」作為稅捐客體，此

亦為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明定，營利事業所得之計

算，應以收入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之純益額

為準之理由。是以，財政部增訂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15

點之1，實係為解決在我國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

人之外國營利事業，就其取自我國之勞務報酬及營業利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15點之1之規定

條文依據 適用範圍 核定方式 時間效力

第15點之1

‒ 勞務報酬

‒ 營業利潤

1. 收入×核定之淨利率×核定之境內利潤貢獻程度=所得額

2. 淨利率之核定方式：

‒ 核實認定

‒ 以前年度核實認定之淨利率之平均數

‒ 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

‒ 查得資料

3. 境內利潤貢獻程度之核定方式：

‒ 核實認定

‒ 以前年度核實認定之境內淨利潤貢獻程度之平均數

‒ 按100％核定

須於「取得收入前」提

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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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必須按「收入」而非「所得」於我國課稅（扣繳）

之問題。準此，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15點之1非為給予

外國營利事業租稅優惠，而係為實現客觀淨值原則此一

所得稅基本課稅原則，稽徵機關在認定該規定之適用範

圍時，自不宜採取過於嚴格或限縮之立場。

有關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15點之1所稱「取得收入前」

之認定，KPMG稅務團隊認為宜與扣繳時點之認定原則

一致，亦即以「收入是否獲得給付」為準（所得稅法施

行細則第82條第1項參照）。換句話說，凡屬「在適用

期間內獲得之給付」，即使收入之入帳時點係於適用期

間前，仍可適用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計算所得額

課稅，以免因「外國營利事業開始提供服務並收取服務

費」之時點與其「向稽徵機關送件申請適用來源所得認

定原則第15點之1」之時點存有落差，而導致其取得之

部分服務報酬無法按「所得」進行課稅，而有悖於來源

所得認定原則第15點之1貫徹客觀淨值原則之意旨。

就本篇案例而言，稽徵機關核准之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

獻程度雖然為「109年4月1日起至111年3月31日為

止」，惟B公司如於109年4月1日後，始對A公司給付發

生於109年1月至3月間之服務費，即A公司應可主張其

係於適用期間內取得109年1月至3月份之服務費，從而

B公司就該等服務費，得依稽徵機關核准之淨利率及境

內利潤貢獻程度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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